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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东发〔2014〕89 号 

 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差旅费和会议费管理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

问题的解答的通知》（财办行〔2014〕90 号）要求和《教育部直

属高校直属单位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》、《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

位会议费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教财厅〔2014〕26 号）规定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差旅费管理，规范会议举办报批程序，

控制差旅费和会议费支出有关规定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修订差旅费报销条款 

对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规定》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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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大东发〔2014〕4 号）中有关条款修订如下： 

（一）出差乘坐飞机往返机场的交通费在按规定发放的市内

交通费内包干，不再另外报销专线客车（轨道车）、出租车费用。 

（二）出差乘坐火车，符合条件而未购买卧铺票的，取消按

实际硬座票价 80%的补助。 

出差人员乘坐全列软席列车，乘车时间在晚 8时至次日晨 7

时时段内超过 6 小时，或者连续乘车超过 12 小时的，经分管校

领导批准，可以乘坐软卧。 

（三）出差期间实际发生住宿而无住宿费发票的，符合以下

三种情况可以据实报销差旅费。 

1.受邀参加各类会议，凭邀请方负担住宿费的有效证明； 

2.与其他单位开展教学科研合作，凭合作方负担住宿费的有

效证明； 

3.赴野外调研、地质勘探调查、实习实践等，住在帐篷、农

户、厂矿、农场、学生宿舍或去北京出差住在自己家里等不能取

得住宿费发票的，由出差人提供住宿情况说明，经二级单位负责

人批准。 

（四）根据工作需要，由青岛去东营或由东营去青岛出差，

经二级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据实报销往返交通费。 

（五）适当提高学生实习实践的伙食补助，每人每天补助标

准实行 8—14 元浮动，具体标准由各学院根据实习所在区域确定

并报财务处备案后执行。在黄岛区实习，不发放伙食补助，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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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不能回校就餐的，按每人每天 4 元发放误餐费。 

二、会议费管理有关规定 

（一）我方承办或举办会议，均须先填写《中国石油大学会

议审批单》（见附件），并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批。审批权限如下： 

1.承办三类会议，须纳入学校年度会议计划，且应有委托方

提供经批准的会议计划，由学校主要负责人审批； 

2.承办或举办四类会议，应先追加会议计划，由分管校领导

审批。会议类型包括：小型研讨会、座谈会、评审会、答辩会、

论证会等。 

（二）会议规模与会期：三类会议参会人员不得超过 150 人，

其中，工作人员控制在会议代表人数的 10%以内，会期不超过 2

天，报到和离会时间不超过 2天；四类会议参会人员视内容而定，

一般不得超过 50 人，会期不超过 2 天，报到和离会时间不超过

1 天。对举办教学、科研类的学术性评审或评估会议，会议天数

和人数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从严确定。 

（三）会议费定额：三、四类会议费开支综合定额标准为每

人每天 450 元（住宿费 240 元、伙食费 130 元、其他费用 80 元）。

综合定额标准是会议费开支的上限，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

用。 

（四）我方举办的会议，原则上应要求参会人员住宿费自理

并适当收取会务费。 

（五）会议结束应及时结账，会议费报销须提供《中国石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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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会议审批单》、有关报告、会议通知、参会人员签到表、发

票及原始明细单据。 

（六）实行会议公示和年度报告制度，每年 2月底前将上年

度会议情况进行公示并报教育部。 

三、附则 

本通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中国石油大学会议审批单样式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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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中国石油大学会议审批单 

 

申请单位 
 会议经费

来源 

1 教学,2 科研,3 行政, 

4 委托方承担 

会议名称  

会议内容  

会议地点  

会议时间 年  月  日——      年  月  日 

课题负责人

审批 

(科研会议用) 

课题号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二级单位负

责人审批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校审批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属承办的三类会议，附委托方提供经批准的会议计划。 

 

财务处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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